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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25        股票简称：长园集团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050 

 

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长园和鹰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 

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年 10月 19日收到上海证券

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《关于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事

后审核的二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257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问询函》）。在

《问询函》答复阶段，公司聘请了北京德恒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函件中涉

及的长园和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园和鹰”）的问题进行全面核查，

并与律师、会计师一道持续走访智能工厂客户、东南亚出口客户以及国内销售疑

点客户，了解业务真实性。 

2019 年 1 月，公司向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上海峰龙科技有限公

司、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、上海王信投资有限公司、尹智勇、孙兰华，要

求上海峰龙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合同款，上海和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等承担应收账

款补足义务，诉讼金额为 167,175,699元，已收到法院受理通知书，目前尚未开

庭。本案保全对象为各被告银行账户及名下股权，已基本完成保全工作。 

2019 年 3 月，公司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

控告长园和鹰原董事长尹智勇挪用资金、职务侵占，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于

2019年 3月 20日作出《立案告知书》。 

2019 年 4月 27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2018年年度报告》，上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

殊普通合伙）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

报告，公司董事会对保留意见涉及事项进行了专项说明。公司同时结合自查发现

的长园和鹰涉嫌业绩造假等情况对 2016年、2017年业绩进行了追溯调整。具体

详见公司 2019年 4 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《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董事会关于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》、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

正及追溯调整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03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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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 5月 17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送达的函件，尹智勇

已被采取刑事拘留措施，目前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。 

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，未发生重大变化。截至本公告日，就长园和鹰

业绩涉嫌造假事宜公司尚未取得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调查结果，公司自查结果

与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结论之间的差异性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公司将根据案件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披露网站和媒体为

上交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和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以及《证券时

报》，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网站及媒体发布或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投资者

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